
吉林省残疾人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残疾人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24〕27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吉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吉政规〔2024〕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资金全过程管理的通知》（吉政办函〔2025〕1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残疾人事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旨在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

第三条  专项资金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绩效优先、因事定钱、强化应用”，并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分配和管理。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省残联是专项资金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专项资金所支持领域的发展计划及项目前期谋划、实施方案编制，合理确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支持范围和支出标准，制定相关管理制度，组织项目申报评审，确定分配方案和实施计划，按进度提报用款计划，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及绩效自评。
第五条  省财政厅负责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明确专项资金的管理要求和操作流程。对省残联提出的专项资金实施方案、分配方案进行审核。根据省残联提出的用款计划和相关指标文件，及时拨付资金。指导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对绩效监控结果进行抽查复核。适时开展财政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挂钩。
第六条  市县残联和财政部门承担专项资金的预算执行主体责任，及时足额拨付资金，组织项目申报、实施监管和绩效管理等。

第七条  项目单位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负责，具体组织项目实施，严格执行专项资金预算，做好绩效自评等。

第三章  支持范围和方式

第八条  专项资金统筹用于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帮扶、社会保障、托养和照护、宣传、文化、体育、无障碍改造以及其他残疾人服务等方面支出。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残疾人康复。主要用于开展残疾儿童康复、基本辅助器具适配、成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等。

（二）残疾人教育。主要用于中、高等特殊教育学校（院）改善办学条件和实习训练基地建设、扶残助学等。

（三）残疾人就业保障。主要用于开展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残疾人职业培训、职业教育、职业康复及就业创业扶持等。

（四）残疾人托养和照护。主要用于对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及照护服务给予补助等。

（五）残疾人文化体育。主要用于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扶持特殊艺术，支持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活动、大型残疾人体育赛事开展等。

（六）无障碍改造。主要用于对经济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环境无障碍改造给予补助等。

（七）残疾评定。主要用于对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给予补助等。

（八）燃油补贴。主要用于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九）服务能力提升。主要用于对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建设和设备购置给予补助等。

（十）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用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其他支出。 

残疾人康复、教育、托养和照护、文化体育、无障碍改造、残疾评定、燃油补贴、“吉康之家”建设以及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支出，采取直接补助方式，就业保障方面支出采取直接补助和事后奖补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补贴标准和方式另行制定细则予以明确。

第四章 项目申报与审核

第九条  专项资金执行省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并实行中期财政规划、项目库管理。项目立项和预算申报应按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第十条  省残联于每年6—9月发布下一年度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组织项目申报评审，核实专项资金分配所需相关数据，并在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完成项目储备等工作，原则上未入库项目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应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项目申请报告，报告中要写明申报项目名称、项目内容、申请额度、完成时限、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等内容，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预期效果要有明确的资金使用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要用细化、量化的绩效指标予以描述。
第十二条  同一项目申报多项资金，需在申报时说明已申请其他资金支持情况，并对所说明的情况的真实准确性负责。对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省残疾人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第五章 分配方式方法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采取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和实习训练基地建设、托养和照护、就业保障、无障碍改造、“吉康之家”建设以及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采取项目法分配，保留省级审批权限；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等采取因素法分配；残疾评定、燃油补贴、扶残助学、文化体育等项目据实结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项目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执行。
第十四条  按项目法分配资金。省残联通过发布项目申报指南、组织各地进行申报、开展专家评审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论证，根据评审结果提出拟支持的项目和资金补助额度。
第十五条  按因素法分配资金。综合考虑选取各地残疾人数量、财力状况、残疾人康复与就业需求人数、残疾人就业创业培训基地个数及相关补助标准、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数、工作绩效结果等因素。权重分别为财力状况20％、残疾人数25％、服务残疾人数40％（康复、就业、培训等）、绩效结果15％，鉴于客观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或政策调整，每年将根据残疾人事业发展需求和年度重点工作，对选取的因素权重进行动态调整。按因素法分配的资金下达市县时，省残联应同步下达任务清单。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等测算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预算编制和资金下达
第十六条  省残联应于每年10月底前，根据国家、省委省政府年度决策部署和有关政策要求，结合项目库储备情况，研究提出下一年度专项资金安排计划，包括预算规模、项目细化建议及整体绩效目标等，并提交省财政厅。
第十七条  省财政厅根据年度财力情况，综合在库项目、支出执行、绩效目标审核结果、绩效监控和评价结果、财政监督检查情况、审计建议或意见等，对省残联提报的专项资金相关情况进行审核，提出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安排意见。
第十八条  11月底前，省残联按照确定的专项资金额度，形成资金分配方案，联合省财政厅报分管省领导审批。省财政厅根据资金分配方案，完成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提前下达工作。
第七章  资金使用管理
第十九条  专项资金的拨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规定办理。涉及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执行。结转和结余资金，按照中央和省级财政有关要求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按照“指标跟着项目走、资金跟着进度走”原则，专项资金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核拨资金。省残联是审核拨款的责任主体，负责按专项资金支出预算、项目实施进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支付方式，提出专项资金用款计划，省财政厅根据相关指标文件复核后拨付资金。市县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按照专项资金支出预算、项目实施进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支付方式，如实提报资金需求。

第二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残联不得擅自扩大专项资金支出范围，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截留和滞留专项资金。项目单位应加快项目组织实施，严格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残联应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每年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项目总体和具体项目的资金规模、支出内容、执行情况、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以及完成情况等。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设备或者社会公益活动，应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标识。

第二十三条  省残联应建立定期调度通报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机制，按规定向分管省领导报告专项资金执行情况，提出加快执行进度的有效措施。

第二十四条  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当年尚未执行的专项资金，最多可结转一次，结转两年的资金视同结余资金，一律交回财政统筹使用。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实施完毕后，省残联组织项目验收或考评，并于下一年度3月底前将验收或考评结果报省财政厅备案。

第八章  资产管理
第二十六条  专项资金实际支出用于资本性支出的部分应全部形成国有资产，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国有资产有关规定管理，实现资金到资产的管理闭环。根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包括：503机关资本性支出、504机关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506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508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第二十七条  对专项资金形成的资产，各地残联部门为资产管理部门，项目单位为资产管理主体。
第二十八条  各地残联和财政部门要督促资产管理主体落实从资金到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职责，严格按照规定设置国有资产台账，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模块）中形成资产卡片，依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不得形成账外资产。

第二十九条  各地残联和财政部门要督促资产管理主体定期或者不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出现资产盘亏盘盈的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处理，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符。处置资产应当及时核销相关台账信息，同时进行会计处理。

第三十条  资产管理主体采用建设方式配置资产的，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并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资产管理主体对已交付但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确认资产价值。

第三十一条  各地残联和财政部门要督促资产管理主体对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资产依法及时办理。

第三十二条  各地残联和财政部门要实时掌握资金对应资产形成和管理使用情况，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对违反财经纪律和行业管理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三十三条  各地残联和财政部门要督促资产管理主体将本单位资金支出形成资产管理情况纳入本单位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按照隶属关系和规定程序报送，并对资产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第九章  绩效管理和公开
第三十四条  省残联在编制专项资金年度预算时同步设置资金使用整体绩效目标，资金使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相应制定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省残联对资金使用单位制定的绩效目标进行审核。

第三十五条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应与政策依据、业务范围、支出内容相匹配，绩效指标设置应涵盖业务相关的个性化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应全面合理、可衡量、可考核，体现国家和省工作要求。
第三十六条  省残联要建立专项资金绩效运行监控台账，并于每年8月底前对1—7月份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预算执行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对执行进度不达预期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予以调整或暂缓实施，及时纠偏止损。绩效监控结果提报省财政厅。
第三十七条  预算年度终了，省残联应组织项目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审核汇总形成资金整体自评结果。在自评基础上，省残联要每年组织开展部门评价，并于4月底前将评价报告报分管省领导，同时抄送省财政厅。

第三十八条  专项资金实施周期内，省财政厅适时组织开展财政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专项资金分配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对评价结果为“优”的，下一年度预算予以优先保障；评价结果为“良”的，下一年度预算按零增长控制；评价结果为“中”的，按照不低于当年预算20%的比例压减下一年度预算规模；评价结果为“低”的，按照不低于当年预算50%的比例压减下一年度预算规模；评价结果为“差”的，取消以后年度预算安排，具体压减比例根据问题定性、评价得分以及财力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实施期结束后，省财政厅组织开展财政评价，对评价结果为“低”或“差”的，原则上不再延期。
第三十九条  年度预算批准后20日内，省财政厅会同省残联按规定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第十章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四十条  项目单位要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管理、审批等内部控制制度，依据项目内容、开支范围和标准，合理、合规、节约使用资金，建立健全专项资金项目的立项、申报、审批、使用和绩效管理等相关档案，并定期开展内控自查备案，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和资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各级各部门在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审批、分配过程中存在违反财政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责任。申请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由资金主管部门追回专项资金。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和省残联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省财政厅、省残联关于印发<吉林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吉财社〔2021〕83号)同时废止。


